
芒市司法局
关于举报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案件线索的通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州、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结合我市司法行政工作实际，现将涉及司法行政工作职责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案件线索举报范围和举报方式通告如下：
1、 举报范围
（一）社区矫正对象中参与黑恶势力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的；
（二）刑释安置帮教人员中参与黑恶势力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的；
（三）法律援助案件、律师代理案件中存在涉黑涉恶现象的；
（四）在人民调解案件中存在涉黑涉恶现象的；
（五）在办理行政复议案件中存在涉黑涉恶现象的；
（六）在行政执法案件监督中存在涉黑涉恶现象的；
（七）司法行政干部职工参与黑恶势力或充当“保护伞”的。
二、举报方式：
举报电话：
芒市司法局扫黑办：0692-2218728
勐焕司法所：0692-2121601
芒市司法所：0692-2105848
风平司法所：0692-2933770
轩岗司法所：0692-2920015
三台山司法所：0692-2932041
江东司法所：0692-2944445
五岔路司法所：0692-2940242
西山司法所：0692-2972038
遮放司法所： 0692-2977018
遮放农场司法所：0692-3027643
芒海司法所：0692-2988076
勐戛司法所：0692-2955627
中山司法所：0692-2950044
举报邮箱：mssqjzg@163.com
来信请寄：芒市司法局扫黑办（收）
举报信箱：芒市司法局（芒市团结大街225——59A号）
三、其他事项
（一）欢迎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积极举报，并对我局工作进行监督，我们将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利。
（二）对谎报或者借举报诬告陷害他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三）此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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